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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仪器化压痕法检测建筑结构金属材料强度的技术方法，保障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做到技术先进、数据可靠、评定科学，特制订本规程。 

【条文说明】：仪器化压痕法检测建筑结构金属材料强度，不破坏材料完整性；对被测材料

尺寸大小和形状无要求，适用性广泛，优势显著；检测前仅需打磨被测材料表面降低粗糙度，

检测时可自动连续压痕，整体操作准备简便。压痕尺度在微米或者纳米级，是一种可以现场

快速、微损检测建筑结构金属材料强度的技术方法。 

1.0.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结构中金属材料的强度检测。 

【条文说明】：本规程中的建筑金属材料是指碳素结构钢、低合金结构钢、铝合金、奥氏体

不锈钢和热轧钢筋，但不包括疲劳裂纹尖端塑性区域、火灾后及发生蠕变等力学性能显著变

化的金属材料。本规程遵照《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残余应力》GB/T 

39635中的方法进行建筑金属材料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检测。本规程编制组已完成了Q235、

Q355（原 Q345），6063-T5 和 6063-T6 铝合金，S30408 和 S31603 奥氏体不锈钢，HPB335、

HRB400 和 HRB500 热轧钢筋的系统性验证研究，完成了大量工程现场和实验室对比试验，

共计完成了 1000 余个压痕试验，100 余个拉伸试验，详细分析验证了仪器化压痕法的测试

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1.0.3  按本规程进行建筑结构金属材料强度检测时，除应遵守本规程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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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符号 

2.1  术  语 

 

2.1.1  仪器化压痕法 instrumented indentation method 

通过仪器自动连续记录压头压入被测金属材料表面的压痕载荷和压痕深度

来获得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测试方法。 

2.1.2  载荷-深度曲线 force-depth curve 

施加到压头上的载荷和压头在试件表面垂直压入深度之间的关系曲线。 

2.1.3  零点 zero point 

压头初次接触试件且载荷为零时载荷-深度曲线的参考点。 

2.1.4  压痕屈服强度 indentation yield strength 

通过仪器化压入试验连续记录金属材料的压入载荷-深度曲线，通过建立应

力-应变关系所分析得到的屈服强度。 

2.1.5  压痕抗拉强度 indentation tensile strength 

通过仪器化压入试验连续记录金属材料的压入载荷-深度曲线，通过建立应

力-应变关系所分析得到的抗拉强度。 

2.1.6  接触过程 engage process 

使压头与被测物表面精密接触且力值与深度值均为零点的过程。 

2.1.6  压入比 indentation depth ratio 

压入深度与宽度之比。 

 

2.2  符  号 
2.2.1  试验参数 

s —— 两个任意压痕点接触半径的加载斜率之比； 

𝑎∗ —— 只考虑弹性变形的接触半径； 

𝑎 —— 考虑到弹性变形和堆积效应的真实接触半径； 

𝐹୫ୟ୶ —— 最大压痕载荷； 

ℎ୫ୟ୶ —— 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作用下的最大压痕深度； 

ℎ௥ —— 𝐹୫ୟ୶处载荷卸载曲线的切线与压痕深度坐标的交叉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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ℎ௣ —— 卸载后的残余压痕深度； 

ℎ௣௜௟௘ —— 凸起-凹陷的表征量； 

ℎ௖ —— 在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时压头与被测试件的接触深度； 

ℎ௖
∗ —— 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作用下，只考虑弹性变形的压痕接触深度； 

ℎௗ —— 压痕弹性恢复深度； 

A —— 压头与材料接触面的投影面积； 

𝐾 —— 真应力和真应变关系式的强度系数； 

𝑛 —— 应变硬化指数； 

𝑆 —— 𝐹୫ୟ୶处载荷卸载曲线切线的斜率； 

 —— 平均接触压力与真应力的比值，塑性约束因子； 

𝜃 —— 球形压头和测试件接触时接触角度的 1/2。 

 

2.2.2  材料力学性能 

𝜎୘ —— 真应力； 

𝜀୘ —— 真应变； 

𝑓୷ —— 压痕屈服强度； 

𝜀୷ —— 压痕屈服强度值时的真应变； 

𝑓୳ —— 压痕抗拉强度； 

𝜀୳ —— 压痕抗拉强度值时的真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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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设备与测试原理 

3.1  检测设备 

3.1.1  用于建筑结构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检测的压痕试验机（图 3.1.1）包括驱动

电机、力传感器、传力装置、位移传感器、压头柄和压头以及连接计算机接口等

组成单元。 

【条文说明】：压痕试验机有位移、荷载两种控制方式，该仪器能自动实时测量和记录压入

试验周期内作用压头的荷载和位移数据，可检测材料的拉伸性能，维氏硬度，断裂韧性和残

余应力等，设备示意图如下。 

 
图 3.1.1  压痕试验机各组成单元示意图 

1—主机单元；2—试样夹持及移动单元；3—基础试验台； 
4—驱动电机；5—力传感器；6—传力装置；7—位移传感器； 

8—压头柄和压头；9—连接计算机接口；10—试样 

 

3.1.2  压痕试验机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驱动电机可对试件施加连续载荷。 

2  载荷误差范围宜在±1.0%以内。 

3  能够连续采集和存储试验过程中的压痕载荷、压痕深度数据。 

【条文说明】：压痕试验机包括载荷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其中载荷传感器的精度范围为

0.0gf-10.0gf，位移传感器的精度范围为 0.0μm-0.5μm。 

3.1.3  球形压头应采用碳化钨硬质合金制作，压头直径可以采用 0.5mm、1mm、

2.5mm。 

 

3.1.4  压痕试验机的校准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硬度和材料参数的仪

器化压痕试验 第 2 部分 试验机的检验和校准》GB/T 21838.2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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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检测使用的夹具或工作台应能满足固定压痕试验机的要求。 

【条文说明】：检测使用的夹具或工作台，需满足稳固性、水平度、适配性的要求。稳固性

指夹具或工作台应能承受工作载荷，保持试验时设备不发生位移。水平度指夹具或工作台应

保持水平，避免影响压痕形状与检测结果。适配性指夹具和工作台应适配试验机及不同规格

试样。 

 

3.1.6  检测过程中环境温度应相对稳定，温度波动幅度不应大于±10℃。 

【条文说明】：检测温度一般在-10℃～40℃，检测时避免出现构件内外存在较大温差的情

况，如冷库内未有保温层的钢构件，构件室内侧和室外侧存着显著温差。 



  

6 

3.2  测试原理 

3.2.1  压头压下时产生载荷-深度曲线，在同一位置，多次加载和卸载能够产生

多循环的载荷-深度曲线，如图 3.2.1 所示。图 3.2.2 为最大压痕载荷下球形压头

周围的弹性和塑性变形（隆起）。通过表征应力应变法将载荷-深度曲线转化成

真应力-应变曲线得到被测金属材料的压痕屈服强度和压痕抗拉强度。通过分析

载荷-深度曲线得到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方法按照附录 A。 

 
图 3.2.1  载荷-深度曲线  

𝐹୫ୟ୶：最大压痕载荷； ℎ௣：卸载后的残余压痕深度；ℎ௥：𝐹୫ୟ୶处载荷卸载曲线的切线与

压痕深度坐标的交叉点； ℎ୫ୟ୶：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作用下的最大压痕深度；𝑆：𝐹୫ୟ୶处载

荷卸载曲线切线的斜率。 
 

 
图 3.2.2  最大压痕载荷下球形压头压痕示意图 

R：球形压头半径；𝑎：考虑到弹性变形和堆积效应的真实接触半径；𝑎∗：只考虑弹性变

形的接触半径；𝜃：球形压头和测试件接触时接触角度的 1/2；ℎ௖：在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时

压头与被测试件的接触深度；ℎ௣௜௟௘:凸起-凹陷的表征量；ℎ௖
∗：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作用下，

只考虑弹性变形的压痕接触深度；ℎ୫ୟ୶：最大压痕载荷𝐹୫ୟ୶作用下的最大压痕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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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本规程的多次加载和卸载指 15 次加载和卸载。本规程所采用的方法来源自

《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残余应力》GB/T 39635，该标准详细解释了

仪器化压痕法测试材料强度的方法及其理论背景，编制时参考了并部分采用 ISO/TR 29381: 

2008《Metallic materials — Measuremen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by an instrumented indentation 

test — Indentation tensile properties》中的内容。《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

和残余应力》编制时对标准名称和内容做了修改，增加了残余应力测定的内容，完善了力学

性能和残余应力测定体系，给出详细的理论方法和原理，操作性更强，结果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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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方法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结构金属材料性能检测可分为型材和钢筋检测、原位检测及取样检测。 

 

4.1.2  采用仪器化压痕法检测建筑结构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时，宜调查收集下列资

料： 

1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名称； 

2  构件名称、数量、截面类型及钢材设计牌号等； 

3  构件加工及安装日期； 

4  必要的设计图纸和施工记录； 

5  检测原因。 

 

4.1.3  型材检测可按单个构件或按批量进行检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个构件的检测应符合本规程第 4.2 节的规定。 

2  对于同一牌号、同一类型、同一质量等级、同一安装条件的金属材料构件，

可进行批量检测。按批量进行检测时，应随机抽取构件，抽检数量不宜少于同批

构件总数的 5%且不宜少于 3 件。 

【条文说明】：在同一批构件中，增加样本的数量，可以提高检测的精度，但由于检测精度

与抽样数量平方根成反比，因此，要显著地提高检测精度必须付出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代价，

况且，对已建成建筑物的检测而言，还不只是代价大小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难度很大，有

时为了确保既有结构的安全，甚至无法做到。采用仪器化压痕法可以准确的测得金属材料的

强度值。为此，规程从保证检测结果平均值应具有可以接受的最低精度出发，规定了可采用

随机取样原理的现场受检构件的最低数量为总数5%且不少于3个(具体取样数由鉴定机构确

定)。如果委托方对检测有较严的要求，也可适当增加受检构件的数量，但值得指出的是，

现场抽样数量过大，也有不利之处，因为此时将很难保证检测条件前后一致，反而给检测带

来新的误差。 

 

4.1.4  进行构件中钢筋检测及取样检测的构件宜选取结构实体中具有代表性的

构件，选取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 

1  对结构安全影响较小的部位； 

2  易于进行检测后修复的部位。 

 

4.1.5  检测过程中应避免或减少不利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冲击、振动和电磁干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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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当发现检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应补充检测或重新检测。 

【条文说明】：数据异常指软件中的载荷-位移曲线出现凹凸异常、软件分析得到强度数据

离散性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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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型材检测 

4.2.1  单个型材构件的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点数量不宜小于 5 个； 

2  测点应布置在构件上应力较小的区域； 

【条文说明】：南京工业大学依据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

残余应力》GB/T 39635，针对 Q355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6063-T5 和 6063-T6 铝合金，S30408

和 S31603 奥氏体不锈钢型材开展了不同载荷工况下的仪器化压痕测试，并且在测试过程中

用应变片或应变计获得测区的工作应力。三种型材的试验结果均表明：相较于空载状态，在

工作应力作用下的压痕强度测试数据虽有变动，但波动幅度较小。鉴于工作应力会对型材强

度测试有一定影响，为确保仪器化压痕法检测型材强度的准确性，在实际工程测试时，应优

先选择工作应力较小的区域布置测点，以此来降低工作应力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3  型材厚度 B 应为最大压入深度 h 的 10 倍以上或者压头半径的 3 倍以上，

弯曲的曲率半径不宜小于 30mm； 

4  测点应布置在检测时不产生颤振的部位； 

5  测点宜在构件表面均匀布置，且与相邻测点、构件边缘、螺栓孔洞及焊缝

的距离应满足表 4.2.1 的规定。 
表 4.2.1  测点布置的距离要求 

位置要求 球形压头 维氏压头 

相邻测点的几何中心距离 ≥5d ≥3d 

测点中心到试件边缘的距离 ≥3d ≥2.5d 

测点中心到焊缝边缘的距离 ≥0.5B ≥0.5B 

测点中心到螺栓孔边缘的距离 ≥d0 ≥d0 

注：d 为球形压头直径或维氏压头对角线长度；B 为型材厚度；d0为螺栓孔直径。 

【条文说明】：测点距离遵照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

残余应力》GB/T 39635 和电力行业标准《电站金属材料力学性能仪器化压痕法检测技术规

程》DL/T 2220 的建议。南京工业大学研究螺栓孔边金属力学性能的非均匀性，结果表明当

测点离螺栓孔边缘一倍螺栓孔直径时，金属力学性能均匀。 

 

4.2.2  检测前应对测点表面进行处理，处理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打磨设备去除测点表面污渍、涂层、锈蚀及氧化层，露出金属层，单

个测点的打磨尺寸不宜小于 15mm×15mm； 

2  打磨完成后应采用砂纸进行细致抛光，使金属面呈现金属光泽，抛光完成

的金属面粗糙度 Ra 不应大于 0.5μm，表面粗糙度采用粗糙度仪进行测量，单个

测试区域应测量 5 次，每次读数精确至 0.0lμm，取 5 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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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压入试验方法 强度、硬度和应力-应变关系的测

定》GB/T 37782 的规定，试样表面应确保能够精确测量压入深度，为满足该要求，检测前

试样表面宜抛光处理，其表面粗糙度 Ra 应优于 0.8μm。此外，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

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残余应力》GB/T 39635 的要求，试样表面与压头接触

部位不得有氧化物、异物或润滑剂。打磨后再细致抛光，能有效地降低材料表面缺陷对试验

结果的影响，从而确保测量精度。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中

推荐里氏硬度测试时，钢材表面粗糙度不大于 1.6μm。规程编制组结合建筑行业的操作流程

和施工方法特点，系统性研究了打磨工艺和表面粗糙度对仪器化压痕法测试结果可靠性的影

响，经过实验室和现场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60#，100#，240#和 400#砂纸打磨后，被测材料

构件表面粗糙度 Ra 不大于 0.5μm，测试结果重复性好，结论可靠，工作强度适中，耗材消

耗合理。 

3  测点表面处理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避免对型材硬度的影响。 

【条文说明】：具体措施为打磨时用力均匀适中，速度不宜过快，避免过度打磨产生热量导

致材料应力变化。如条件允许，可优先选择低温环境，打磨使用冷却装置对打磨区域降温，

抑制因摩擦热导致的硬度变化。 

 

4.2.3  单个测点的压痕法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载前，手动调节试验机使压头缓慢接近测点表面，并同时观察压头与测

点表面的距离，当该距离处于 2mm～5mm 之间时，停止移动压头。 

2  开启试验机的接触流程，使压头处于接触零点位置，并确认接触零点的偏

差小于最大压入深度的 1%。 

3  宜采用深度控制的加载方法。最大的压入比为 0.6，压痕深度增加和减少

速率不大于 5μm/s，在每级压痕深度持荷时间不小于 0.5s，载荷卸载率应为 50%，

加卸载循环次数为 15 次。 

4  加载过程中应实时注意荷载-深度曲线的变化，曲线应连续、平滑，如出

现曲线畸形、陡变等异常情况，应中止加载，检查试验机及测点。 

【条文说明】：出现异常情况时，应检查压头尖端是否钝化，压头与试件表面是否垂直，仪

器测试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测点表面是否打磨光滑平整。 

5  单次试验结束后，应确保压头收缩完毕，再拆除试验装置。 

 

4.2.4  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取样检测，在型材上进行取样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取样位置应具有代表性，避开切割、焊接及可能出现塑性变形的位置。 

2  取样大小应满足试件加工要求。 

3  不宜采用焰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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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样作业后应立即采取措施对型材进行修复。 

【条文说明】：特殊情况指检测时需要进行理化表征，如进行硬度、金相和化学成分试验，

此时试样尺寸不满足室温拉伸试验对试件的要求，无需获得金属材料强度。此时，可以采取

仪器化压痕法在硬度、金相和化学成本试样上进行试验，获得金属材料的强度。取样时选取

加工方法和工具等应满足现行《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 和《钢及钢产品 力

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GB/T 2975 的要求。南京工业大学研究表明，焰切作业时

试样热影响区面积大且难以控制，热影响区受温度剧烈变化的影响，试样容易局部力学性能

分布不均匀，造成仪器化压痕法强度测试结果存在系统性偏差，故不推荐采用。 

 

4.2.5  试样的制备与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材试样宜加工成片状矩形，短边尺寸不宜小于 20mm，钢材型材厚度不

宜小于 5mm，铝合金及不锈钢型材厚度不宜小于 2mm。 

2  试样的制备与加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免对试样硬度的影响。 

【条文说明】：取样时加工余量等应满足现行《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 和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GB/T 2975 的要求。 

 

4.2.6  对试样进行检测的试验台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并放置在刚性体上。试验台

夹具应满足稳固加持试样的要求。 

 

4.3  构件中钢筋检测 

4.3.1  进行构件中钢筋检测时，检测位置及被检测钢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构件被测试位置的短边尺寸宜大于 250mm，保护层厚度不宜大于

35mm。 

2  被检测的钢筋公称直径不宜小于 10mm。 

3  对于柱、墙类构件，宜选择轴压比较小的构件进行检测；对于梁、板类构

件，底部钢筋的检测位置宜布置在支座 1/4 跨范围内，顶部钢筋的检测位置宜布

置在跨中。 

【条文说明】：依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混凝土中

的钢筋宜采用原位实测法进行检测。原位实测法指在不破坏构件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直接于

构件实际位置开展检测，且检测位置应选在应力较小处。该方法既能避免对结构造成损伤，

又能更精准地反映构件实际状态与性能。被检测的钢筋应力不宜过大，过大应力可能会导致

钢筋变形甚至损坏，进而影响检测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4.3.2  进行构件中钢筋检测前，应剔凿检测位置周边的混凝土保护层，剔凿过程



  

13 

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电磁感应法或雷达法确定钢筋数量、位置、保护层厚度等信息，并在

构件表面进行标识。 

2  根据压痕试验机的固定要求及钢筋分布情况划定剔凿范围。 

3  采用手持切割机、电锤等设备初步剔凿划定范围内的混凝土保护层，剔凿

深度控制在保护层厚度的 80%左右，避免对被测钢筋造成损害。 

4  在初步剔凿的基础上，采用锤、錾手工作业的方法剔凿出被测钢筋。剔凿

长度不宜小于 120mm，任一截面钢筋外露长度应超过其总周长的 1/2。 

 

 
图 4.3.2 剔凿后钢筋示意图 

 
图 4.3.3 剔凿后钢筋截面示意图 

注：D 为钢筋公称直径。 

 

4.3.3  检测前应对外露钢筋段表面进行处理，处理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打磨设备去除钢筋表面钝化层及锈蚀层，露出金属层。 

2  打磨应消除钢筋表面的弧度，打磨后的金属面应平整，沿钢筋长度方向的

尺寸不应小于 100mm，宽度不应大于钢筋直径的 60%。 

3  打磨完成后应采用砂纸进行细致抛光，使金属面呈现金属光泽，抛光完成

的金属面粗糙度 Ra 不应大于 0.5μm，表面粗糙度采用粗糙度仪进行测量，单个

钢筋混凝土构件 
钢筋 

剔凿段 

钢筋混凝土构件 

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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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区域应测量 5 次，每次读数精确至 0.0lμm，取 5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图 4.3.4 带肋钢筋打磨抛光示意图 

 
图 4.3.5 带肋钢筋打磨宽度示意图 

注：D 为钢筋公称直径；b 为钢筋打磨宽度。 

 

4.3.4  应以处理后的钢筋外露段作为 1 个测区。测区内的压痕法检测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测区内应布置不少于 5 个测点，测点应沿钢筋中轴“一”字型均匀布置，

相邻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10mm，不应小于 5mm。 

2  单个测点的压痕法检测流程应符合本标准第 4.2.4 条的规定。 

   3  数据异常时，应重新进行检测。 

【条文说明】：数据异常的原因见 4.1.6 条条文说明。除此之外，热轧钢筋数据异常也可能

是钢筋并非热轧钢筋。现行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 热轧带肋钢筋》GB 1499.2

中对不符合规定的钢筋，需按照附录 B 进行宏观金相、微观组织和硬度试验，根据试验结

果进行判定。由于仪器化压痕法测试局部微小区域的金属材料强度，南京工业大学研究时曾

出现不符合热轧钢筋要求的试样，试验结果表明，仪器化压痕法测试钢筋打磨后近表面和芯

部的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同批试样的原状试件和狗骨试件拉伸试验证实了仪器化压痕法测试

结果的准确性，表明仪器化压痕法具有检测非热轧钢筋的能力，本规程附录 B 给出了测试

方法。 

 

4.3.5  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取样检测，在构件上进行取样作业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钢筋打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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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样位置应具有代表性，避开切割、焊接及可能出现塑性变形的位置。 

2  取样大小应满足试件加工要求。 

3  不宜采用焰切作业。 

4  取样作业后应立即采取措施对构件进行修复。 

【条文说明】：特殊情况指检测时需要进行理化表征，如进行硬度、金相和化学成分试验，

此时试样尺寸不满足拉伸试验对试件的要求，无需获得金属材料强度。此时，可以采取仪器

化压痕法在硬度、金相和化学成本试样上进行试验，获得钢筋的强度。取样时选取加工方法

和工具等应满足现行《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和《混凝土中钢筋检测

技术标准》JGJ/T 152 的要求。 

 

4.3.6  试样的制备与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试样的长度不宜小于 100mm。 

2  试样的制备与加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减免对试样硬度的影响。 

 

4.3.7  对试样进行检测的试验台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并放置在刚性体上。试验台

夹具应满足稳固加持试样的要求。 

 

4.3.8  完成检测的构件应及时修补。 

【条文说明】：混凝土构件剔凿后，为保证结构的安全，减小进一步损伤，应对完成检测的

构件进行及时修补。 

4.4  工装固定 

4.4.1  型材或圆形管材可采用磁吸或链式工装固定压痕试验机。试验机安装过程

中应注意保护压头柄及压头，避免压头接触测点表面。安装完成后应检查是否牢

靠并确保压入方向与测点表面垂直。 

【条文说明】：磁吸工装用于将压痕试验机固定在非圆形截面构件的被测板件上，其应用方

式如图 4.4.1-1 所示；链式工装则用于将压痕试验机固定在圆形截面构件的被测表面，使用

方法参照图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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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1 磁吸工装 图 4.4.1-2 链式工装 

4.4.2  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可采用平板工装固定压痕试验机，试验机安装过程中

应注意保护压头柄及压头，避免压头接触测点表面。安装完成后应检查是否牢靠

并确保压入方向与测点表面垂直。 

【条文说明】：磁吸工装仅适用于具有磁性的构件，混凝土构件无磁性，故无法使用磁吸工

装。针对混凝土构件，可采用由固定平板、连接件、坐标滑块及膨胀螺栓构成的平板工装。

施工时，将膨胀螺栓固定在混凝土构件中，以此确保压痕试验机能够稳定运行，使用方法参

照图 4.4.2。 

 

图 4.4.2 平板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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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处理与强度推定 

5.1  数据处理 

5.1.1  根据第3章的相关要求得到测点的压入载荷-深度曲线，对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各测点的压痕抗拉强度及压痕屈服强度，测点强度计算方法可参照本规程附

录 A 的相关规定。 

 

5.1.2  各测点的压痕抗拉强度及压痕屈服强度的异常数据可根据《数据的统计处

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GB/T 4883 规定的方法进行判断和处

理。 

 

5.2  强度计算 

5.2.1  构件的强度平均值应根据各测点的压痕强度值计算。当测点数为 5 个及以

上时，应计算强度标准差。平均值及标准差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𝑚௙೤
೎ =

∑ 𝑓௬,௜
௖௡

௜ୀଵ

𝑛
 （5.2.1-1） 

 𝑆௙೤
೎ = ඨ

∑ (𝑓௬,௜
௖ )ଶ − 𝑛(𝑚௙೤

೎)ଶ௡
௜ୀଵ

𝑛 − 1
 （5.2.1-2） 

 𝑚௙ೠ
೎ =

∑ 𝑓௨,௜
௖௡

௜ୀଵ

𝑛
 （5.2.1-3） 

 𝑆௙ೠ
೎ = ඨ

∑ (𝑓௨,௜
௖ )ଶ − 𝑛(𝑚௙ೠ

೎)ଶ௡
௜ୀଵ

𝑛 − 1
 （5.2.1-4） 

式中：𝑓௬,௜
௖  —— 测点压痕屈服强度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𝑓௨,௜
௖  —— 测点压痕抗拉强度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𝑚௙೤
೎ —— 结构或构件测点压痕屈服强度的平均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𝑚௙ೠ

೎ —— 结构或构件测点压痕抗拉强度的平均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𝑆௙೤

೎ —— 结构或构件测点压痕屈服强度的标准差（MPa），精确至

0.01 MPa； 
𝑆௙ೠ

೎ —— 结构或构件测点压痕抗拉强度的标准差（MPa），精确至

0.01 MPa； 
𝑛 —— 对于单个检测的构件，取该构件的测点数；对批量检测的

构件，取所有被抽检构件测点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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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构件的强度推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构件的测点数少于 5 个时，应按下式计算： 

 𝑓௬ = 𝑓௬,௠௜௡
௖  （5.2.2-1） 

 𝑓௨ = 𝑓௨,௠௜௡
௖  （5.2.2-2） 

2  当构件的测点数不少于 5 个时，应按下式计算： 

 𝑓௬ = 𝑚௙೤
೎ − 𝑘 ∙ 𝑆௙೤

೎ （5.2.2-3） 

 𝑓௨ = 𝑚௙ೠ
೎ − 𝑘 ∙ 𝑆௙ೠ

೎ （5.2.2-4） 

式中：𝑓௬ —— 屈服强度推定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𝑓௨ —— 抗拉强度值推定（MPa），精确至 0.1 MPa； 

𝑓௬,௠௜௡
௖  —— 构件中最小的测点压痕屈服强度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𝑓௨,௠௜௡

௖  —— 构件中最小的测点压痕抗拉强度值（MPa），精确至 0.1 
MPa。 

𝑘 —— 与概率分布下分位数 α、检测所取置信水平 γ、构件数量 n
有关的金属材料标准强度计算系数，α=0.05，γ=0.90，𝑘按

照现行 GB 50292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附录 L 查

表得到。 

【条文说明】：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残余应力》GB/T 

39635 和电力行业标准《电站金属材料力学性能仪器化压痕法检测技术规程》DL/T 2220 中

并未推荐金属材料强度标准值的推定方法。编制组详细研究了仪器化压痕法金属材料强度推

定方法，研究表明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仪器化压入法测定压痕拉伸性能和残余应力》

的强度测试结果的准确度与现行国家标准《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方法》

相当。采用仪器化压痕法和拉伸试验法对张家港某钢桁架结构 Q235 角钢样品进行了测试，

拉伸试验测得的屈服强度均值为 256.8MPa，标准差为 1.9MPa，抗拉强度均值为 425.2MPa，

标准差为 2.2MPa，仪器化压痕法测得的屈服强度均值为 266.9MPa，标准差为 2.7MPa，抗

拉强度均值为 422.6MPa，标准差为 4.1MPa。分别采用仪器化压痕法和拉伸试验法对南通某

钢筋混凝土结构 HRB400 热轧钢筋样品进行了测试，拉伸试验测得的屈服强度均值为

405MPa，抗拉强度均值为 632.5MPa，仪器化压痕法测得的屈服强度均值为 431.2MPa，标

准差为 6.0MPa，抗拉强度均值为 654.6MPa，标准差为 3.9MPa，上述数据表明工程现场采

用仪器化压痕法进行强度测试，测试准确度与拉伸试验相当。因此可以采用拉伸试验强度推

定方法作为仪器化压痕法的强度推定方法，当测点少于 5 个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的推荐做法，金属材料强度标准值取测试结果的最小值；当

测点不少于 5 个时，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的推荐做法，

金属材料强度标准值取测试结果均值与 k 倍标准差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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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当批量检测时，强度推定应按下式计算： 

 𝑓௬ = 𝑚௙೤
೎ − 𝑘𝑆௙೤

೎ （5.2.3-1） 

 𝑓௨ = 𝑚௙ೠ
೎ − 𝑘𝑆௙ೠ

೎ （5.2.3-2） 

式中：𝑘 —— 推定系数，宜取 1.645。当需要进行强度区间推定时，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的有关规

定取值。 

 

5.2.4  对按批量检测的构件，当该批构件强度标准差大于平均值的 10%时，该批

构件应全部按单个构件进行强度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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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记录与报告 

 

6.0.1  试验记录应给出试验的详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执行标准； 

2  试件名称、材质、规格、热处理状态、运行时间等； 

3  仪器、压头类型及规格等； 

4  试验循环控制方法； 

5  最大压痕深度或最大压痕载荷； 

6  压痕深度增加/减少速率； 

7  加载、卸载次数； 

8  载荷卸载率； 

9  载荷-深度曲线； 

10  测试点部位（附图）； 

11  测试数据及结论； 

12  试验、校对人员； 

13  试验温度； 

14  测试、报告日期。 

试验记录可参照本规程附录 C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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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单位名称； 

2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结构类型、规模等； 

3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名称等； 

4  检测目的、内容、范围、依据标准、抽样方法和抽样数量； 

5  检测仪器，包括设备仪器名称、型号等； 

6  检测日期及时间、检测时环境温度； 

7  结构图纸标示的检测位置和所测构件的检测具体部位； 

8  检测结果； 

9  实验中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及异常情况描述； 

10  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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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点强度指标的计算方法 

A.0.1  接触半径 a 和接触面积 A 可根据下列要求计算： 

 
图 A.1 载荷-深度曲线 

采用应变硬化指数 n 的初值，根据载荷-深度曲线的深度值与卸载曲线的斜率，使用式

（A.1）计算接触深度ℎ௖
∗。 

接触半径 a 与接触深度ℎ௖是直接相关的。对于球形压头来说，根据几何关系可以得到未

考虑堆积/沉降影响的接触半径𝑎∗和接触深度ℎ௖
∗的关系。 

𝑎∗ଶ = 2𝑅ℎ௖
∗ − ℎ௖

∗ଶ （A.1） 

采用卸载曲线计算接触深度。即 

ℎ௖
∗ = ℎ୫ୟ୶ − ℎௗ  （A.2） 

式中ℎ௖
∗是未考虑堆积/沉降影响的接触深度，ℎ୫ୟ୶是最大压深，ℎௗ是压痕弹性恢复深度，

采用公式（A.3）计算弹性压深。 

ℎௗ = 𝜔(ℎ୫ୟ୶ − ℎ௥) （A.3） 

ℎ௥是卸载曲线的切线与深度轴的交点（见图），ω 是压头形状系数，考虑了卸载时接

触面积的变化。对于平面压头𝜔 = 1，对于锥形压头𝜔 = 0.72，对于抛物线形压头𝜔 = 0.75。

在计算真实接触半径和接触面积时，采用公式（A.3）,考虑材料堆积/沉降的修正办法，

即： 

𝑐ଶ =
௔మ

௔∗మ
=

ହ

ଶ

ଶି௡

ସା௡
 （A.4） 

𝑎ଶ =
ହ

ଶ

ଶି௡

ସା௡
(2𝑅ℎ௖

∗ − ℎ௖
∗ଶ)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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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材料的应变硬化指数；R 是压头半径，a 是真实接触面积的半径；a*是未经修

正的接触半径。
 

A.0.2  表征应力和表征应变可根据下列要求计算： 

根据公式（A.6）计算表征应变𝜀௥。 

𝜀௥ = 𝛼
ଵ

ඥଵି(௔/ோ)మ

௔

ோ
= 𝛼tan𝛾 （A.6） 

式中：tan𝛾为接触边缘的剪切应变；α 为与材料无关的常数，推荐𝛼 = 0.14。 

在完全塑性变形的情况下，根据公式（A.7）计算表征应力𝜎௥。 

𝜎௥ =
ଵ

అ

ி

஺
=

ଵ

అ

ி

஠௔మ
 （A.7） 

式中：Ψ 为塑性约束因子，与塑性区的扩展程度，即与材料屈服应变及应变硬化指数有

关。通过大量的工作，塑性约束因子 Ψ 已确定，建议 Ψ=3。 

A.0.3  材料弹塑性曲线可根据下列要求计算： 

根据 A.2 所得的表征应力和表征应变的点，按照公式（A.8）拟合得到材料的弹塑性曲

线。如果所得的应变硬化指数 n 与初值不同，则用所得的 n 值重复第一步至第三步的计算直

至两者相同为止。 

𝑓௬ = 𝛦𝜀௬ = 𝛫𝜀௬
௡ （A.8） 

式中：𝜎௬为材料的屈服强度；𝜀௬为材料屈服时对应的应变。 

A.0.4  材料弹性模量可根据下列要求计算： 

采用压痕法进行测试时，金属材料的弹性模量与弹性接触刚度之间存在如下所示的关系

式 

𝑆 =
ୢி

ୢ௛
=

ଶ

√஠
𝐸௥√𝐴 （A.9） 

ଵ

ாೝ
=

ଵିఔమ

ா
+

ଵିఔ೔
మ

ா೔  （A.10） 

式中：S 为弹性接触刚度，也就是卸载曲线最初的斜率；F 为施加在压头上的载荷；h

为压头压入的深度；A 为压头与材料接触面的投影面积；𝐸௥为折算的弹性模量；E，ν 和𝐸௜，

𝜈௜分别为材料和压头的弹性模量与泊松比。 

A.0.5  材料的压痕屈服强度和压痕抗拉强度可根据下列要求计算： 

材料弹塑性曲线确定之后，在应变 0.2%处以弹性模量 E 为斜率作一条直线，该直线与

材料的弹塑性曲线的交点确定了材料的屈服强度。而材料的抗拉强度则由拉伸曲线不稳定条

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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𝑓௬ = 𝐾𝜀௬
௡ = 𝐸(𝜀௬ − 0.002) （A.11）  

抗拉强度出现在在颈缩发生前的最大应力处，即抗拉强度是工程应力-应变曲线中的最

大值。因此对工程应力求导为零时，所对应的工程应力为抗拉强度，此时真应变𝜀 = 𝑛，抗

拉强度𝜎௨计算公式如式（A.12）所示。 

𝑓௨ = 𝐾(
௡

ୣ
)௡ （A.12） 

式中：e 为自然对数的底，e = 2.71828。 

由于采用了多次循环加载卸载，测点的应力应变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抗拉强度，因此，

表征应力应变法可准确测得抗拉强度值。根据这些应力应变点拟合可准确得到应变硬化指数

n 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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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钢筋芯部强度测试方法 

B.0.1  钢筋芯部强度可采用仪器化压痕法测定。 

B.0.2  用仪器化压痕法检测构件中钢筋芯部强度时，打磨深度取 50%钢筋公称

直径，见图 B.1。 

 
图 B.1 带肋钢筋打磨宽度示意图 

B.0.2  本次钢筋强度测试采用 AIS 3000 Compact 压痕仪，被测材料是 14mm 直

径的 HRB335、HRB500 钢筋。 

B.0.3  依据现行《金属材料拉伸试验 第 1 部分 室温试验方法》（GB/T 228.1）

把同批钢筋制备成圆状带肋钢筋试件、芯材哑铃状试件和钢筋段试件。根据第 4

章的检测方法分别对试件进行检测。 

B.0.4  钢筋试样压痕试验结果见下表。由表 B.1 可知，HRB500 钢筋三种试件的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结果都较为一致。由表 B.2 可知，HRB335 钢筋中原状带肋

钢筋试件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均远大于哑铃状钢筋芯材和钢筋段表面的强度，

屈服强度最大差异为 268MPa，抗拉强度最大差异为 222MPa。由检测结果可知

HRB335 钢筋表面强度远大于钢筋芯部强度，钢筋强度分布不均匀。 

B.0.5  按照现行《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2）

对 HRB335 进行检测，判定 HRB335 钢筋为不合格钢筋。 

表 B.1 14mm HRB500 钢筋仪器化压痕试验数据 

试件编号 直径 / 牌号 试样种类 
屈服强度 / 

MPa 
抗拉强度 / 

MPa 
YZ-H-2-1 

14mm/HRB500 

原状带肋钢筋 
559.2 783.8 

YZ-H-2-2 529.9 741.9 
YL-H-2-1 

哑铃状芯材 
544.7 782.9 

YL-H-2-2 541.0 775.1 
YL-H-2-3 545.7 767.9 
GD-H-2-1 

钢筋段 
537.1 768.0 

GD-H-2-2 531.1 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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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14mm HRB335 钢筋仪器化压痕试验数据 

试件编号 直径 / 牌号 试件种类 
屈服强度 / 

MPa 
抗拉强度 / 

MPa 
YZ-H-1-1 

14mm/HRB335 

原状带肋钢筋 
595.4 740.2 

YZ-H-1-2 596.7 742.8 
YL-H-1-1 

哑铃状芯材 
345.6 561.2 

YL-H-1-2 355.1 578.0 
YL-H-1-3 362.2 590.4 
GD-H-1-1 

钢筋段 
328.7 520.5 

GD-H-1-2 335.9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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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仪器化压痕法检测金属材料强度记录表 
检测人员：                                 检测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测依据  

检测仪器：（仪器型号、压头规格、最大压痕深度或最大压痕荷载、加载速

率、加载卸载次数、） 

构件名称  构件外观描述  

测点部位  测试温度  

构件编号 测点 屈服强度 平均值 抗拉强度 平均值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备注  

 

 

 

 

 


